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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3202320232023】】】】0346034603460346 号号号号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2022022022222 年年度报告的年年度报告的年年度报告的年年度报告的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披露披露披露披露问询问询问询问询函函函函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22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3.1.1 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年报显示，因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2014-2016 年度

盈利预测未全部实现，经测算控股股东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恒汇志）应补偿股份数合计为 176,751,344 股。截

至目前，由于中恒汇志自身债务及诉讼事项，其所持公司股份已全

部被司法轮候冻结，致使补偿事宜至今未能实施。同时，根据前期

有关补偿协议，公司应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确认中恒汇志最

终应补偿的股份。此外，子公司深圳科松及泰国卫安尚未完成业绩

承诺，中恒汇志及卫安控股有限公司等相关方尚需履行补偿义务。

结合前期公告，因司法拍卖，前期中恒汇志拟作为业绩补偿的

48,697,587 股无表决权专户账户的股份已被划转至国金证券，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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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公司认为该股份仍无表决权。 

请公司：（1）全面梳理 2014 年以来公司收购，以及相应的业绩

承诺完成和后续业绩补偿情况，未完成的业绩补偿相关会计处理及

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2）结合控股股东中恒汇志经营、财务及

涉诉情况，分析说明其履行业绩补偿的能力及可能性，是否存在逃

废业绩补偿，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3）若相关方无力履行业绩补

偿义务，上市公司已采取的追索措施及后续安排；（4）结合相关法

律法规，分析说明公司认为被司法划转至国金证券的股份仍无表决

的依据及原因。请财务顾问、年审会计师、律师发表意见。 

二、年报显示，2022 年 12 月底，公司破产重整执行完毕，债务

重组收益确认金额为 9.67 亿元。根据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除权事项公告，7.27 亿股转增股份共抵偿 31.26 亿元债务，剩余 8

亿股由重整投资人受让，用于清偿债务及支付破产费用等。同时，

结合重整计划，公司对暂缓确认债权或未申报债权的后续偿付进行

了安排。 

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期确认债务重组收益的计算过程及依

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2）梳理债权人名称、

债权类型、金额、诉讼情况、解决方式及赔付进展等，并说明重整

计划中有关债务清偿，尤其是 16 中安消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案件相关债权清偿的具体情况；（3）截至年报披露日，有关暂缓确

认债权及未申报债权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申报的具体情况，公司

对上述债权进行偿付的有关标准、金额和具体安排；（4）结合公司

对前述债务的清偿情况，说明公司前期涉及的债务风险是否已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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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请破产管理人、律师对问题（1）、（2）、

（3）发表意见，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1）、（4）发表意见。 

三、年报显示，商誉期末余额为 3.10 亿元，本期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 1.56 亿元。其中，江苏中科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

智能）商誉减值计提额为 1,993.10 万元，累计已计提 2.18 亿元，

占账面原值约 75%。另据公司披露的签署债务和解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称，2016-2018 年，中科智能累计完成业绩承诺 13,064.32 万元，

业绩承诺完成率 112.43%。本次公司拟向中科智能的交易对方查磊等

13 名自然人，合计支付前期剩余收购价款 1.95 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期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说明关

键参数的确定依据和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

中科智能在业绩承诺期后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及对公司业绩的

影响；结合计提的商誉减值，说明是否存在业绩承诺期后业绩大幅

下滑的现象，并说明具体原因，前期业绩承诺是否真实履行，本次

债务和解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请年审会计师、评估师发

表意见。 

四、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显示，2021 年

9 月 9 月，公司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将闲置募集资金 3700 万元暂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22年底，因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上述募

集资金尚未归还。请公司结合当前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的具体情况，

说明募集资金尚未归还至账户的障碍及后续安排，有无其他募集资

金使用违规情况。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

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函件后立即披露

我部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露。 

 

 
 
 
 
 
 
 
 
 
 
 
 

 

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

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收到本函件后立即披露，并在 10 个交易日内书面回复

我部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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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

日内书面回复

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

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